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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000503                编号：2017-81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九届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九届十四次会

议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贾岩燕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

际出席董事 7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

定。 

一、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投票方式表决，以七票同意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

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公网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北京益虹医通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拟分别将所持广东海虹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海虹”）

25%和 30%的股权以协议价格人民币 7,639.25万元及人民币 9,167.1 万元，共计

人民币 16,806.35万元转让给自然人王忠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与帐面值差异较大的说明： 

截止评估基准日，广东海虹帐面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为 12,903.21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评估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13,708.37

万元，按收益法评估为 30,557.00 万元。 

广东海虹多年积累的数据标准、管理经验、市场渠道、客户资源、人力资源

等综合因素是其核心价值所在，收益法从企业获利能力的角度，充分考虑了企业

拥有的账外无形资产价值和较强的盈利能力，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更符合一般市

场原则。 

因此，本次评估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本次交易

由交易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一般商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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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制定协议，以资产评估价格人民币 30,557.00万元为依据，以人民币 16,806.35

万元确定广东海虹 55%股权的最终转让价格。 

上述定价符合市场化对等交易原则，交易对价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正、

公平原则，未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表决符合法定程序，交易价格以经专业机

构评估后的评估价为依据，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符

合一般市场原则。本次交易由交易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自愿、平等、互

利的原则，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制定协议，以资产评估价格人民币 30,557.00万元

为依据，以人民币 16,806.35 万元确定广东海虹 55%股权的最终转让价格。上述

定价符合市场化对等交易原则，交易对价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原

则，未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是为配合公司未来集中精力发展 PBM 业务及大数据应用的整体战

略规划，是公司调整业务架构的需要。本次交易未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符合

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 

    经审议，独立董事对本次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持赞成态度, 同意将相关议案

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及《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